
如欲索取條款及條件，可親臨 SmarTone-Vodafone 分店、致電 24 小時熱線或於www.smartone-vodafone.com.網站下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客戶名稱: 

固網寬頻服務合約編號:  固網寬頻戶口號碼:  

固網寬頻及固網電話號碼: 

新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攜號轉台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1. 按金   

 

客戶採用非信用卡自動付款須繳付$1,200 按金。 

 

2. 固網寬頻服務連同固網電話服務組合計劃 (總稱 “服務”)  -渣打銀行信用卡用戶優惠 - 首 6 個月免月費優惠 

 

a)  固網寬頻服務及電話服務由 SmarTone Communications Limited(“本公司”)提供。固網寬頻及電話服務條款及條件，請參

考 T&C B01-03，詳載於 http://www.smartone-vodafone.com。  

 

b) 組合服務計劃 

住宅計劃 每月$148 

 

 

若客戶的固網寬頻服務登記地址是位於商業大厦內 (商業大厦定義由本公司决定)，客戶必須申請使用商業計劃或視作為

使用商業計劃。 

 

c) 渣打銀行信用卡用戶優惠 - 首6個月免月費優惠 

i)  此項優惠僅適用於以渣打銀行信用卡自動付款的客戶。 客戶必須於優惠期 (由本公司指定) 首次申請服務。客戶

申請服務時須出示及使用渣打銀行信用卡自動付款。此項優惠僅適用於住宅寬頻及電話服務計劃。 

ii)   客戶須使用本公司服務為期 24 個月(「固定期限」)。固定期限由服務生效開始。 

iii)  在固定期限首 6 個月本公司將每月回贈金額$148 住宅寬頻及電話服務計劃 (“回贈”)存入客戶戶口。 

iv)   回贈不可轉換為現金。 

v)   在下列任何一種情況下，客戶將無權獲得任何回贈。此外，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算定損害賠償[服務月費 x 固定

期限尚餘之期數或$800(以較高者為準)]： 

- 若客戶更改固網寬頻服務或固網電話號碼； 

- 若客戶更改固網寬頻服務或固網電話號碼的登記名稱； 

- 若客戶更改已選定的服務計劃；或 

條款及條件 T&C B04G  

（固網寬頻服務及固網電話服務 - 合約計劃 - 渣打銀行信用卡用戶優惠 - 首 6 個月免月費優惠） 



如欲索取條款及條件，可親臨 SmarTone-Vodafone 分店、致電 24 小時熱線或於www.smartone-vodafone.com.網站下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客戶的固網寬頻服務及/或固網電話服務及有關服務被終止或暫停。 

 

d) 在固網號碼過台前，客戶將獲編配一個新的固網號碼，以使用本公司服務。在固網號碼成功過台到本公司服務後，新的

固網號碼將歸還本公司，改以過台的固網號碼使用本公司服務。  

 

3) 固網寬頻服務連同固網電話服務(總稱 “固網寬頻服務”)組合計劃及傳真服務  

 

a) 傳真服務由 SmarTone Communications Limited (“本公司”) 提供。傳真服務條款及條件，請參考 T&C B05，詳載於

http://www.smartone-vodafone.com。 

 

b) 以下傳真服務計劃只適用於使用的固網寬頻服務連同固網電話服務組合計劃(“固網寬頻服務計劃”)的客戶。 

 

c)    傳真服務計劃 

 

 智 能 雙 音 辨 號 (只適用於住宅計劃客戶)  

月費 期限 

$28 24 個月 

 

 傳 真 專 線 

月費 期限 

$68 24 個月 

 

d) 客戶須使用上述傳真服務計劃，為期 24 個月由服務生效日期開始。 

 

e) 若客戶申請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同時申請傳真服務計劃，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及傳真服務計劃之 24 個月期限將由固網寬頻

服務計劃及傳真服務計劃生效日期開始。若客戶於使用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後申請傳真服務優惠計劃，固網寬頻服務之現

有期限將被新一期的 24 個月期限取代。此新一期的 24 個月為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及傳真服務優惠計劃之新期限。新期限

日期由傳真服務計劃生效日計起，上述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及傳真服務計劃之 24 個月期限以下簡稱為 “固網寬頻及傳真

服務期限”。 

 

f) 在固網寬頻及傳真服務期限前若發生下列任何情況，客戶須向本公司支付算定損害賠償 [固網寬頻服務計劃加傳真服

務計劃總月費 X 固網寬頻及傳真服務期限尚餘之期數或$800 (以較高者為準)]： 

- 若客戶更改固網寬頻服務或傳真服務號碼； 

- 若客戶更改固網寬頻服務或傳真服務號碼的登記名稱； 

- 若客戶更改已選定的服務計劃；或 

- 不論任何原因引致客戶的固網寬頻服務及/或傳真服務及有關服務被終止或暫停。 
 

g) 若客戶在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以其名登記流動電話服務(“流動電話戶口”)，客戶可要求本公司將流動電

話戶口及固網寬頻戶口綜合入一個戶口內，作出繳款安排。 


